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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5月18日（星期四）14:3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5月18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2023年5月18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2023年5月18日上午9:15-9:25、9:30-11:30

和下午13:00-15:00。

（2）现场会议地点：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兴业大道东608号比音勒芬商业办公楼8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谢秉政先生因工作原因以视频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根据《公

司章程》的规定，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申金冬先生主持。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7人，代表股份257,049,24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5.040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5人，代表股份242,076,5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2.416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14,972,74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623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4人，代表股份15,330,84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686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2人，代表股份358,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627％。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2人，代表股份14,972,74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6235％。

（3）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议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2、会议表决通过以下事项：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7,029,0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1％；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310,6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82％；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1318％。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7,029,0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1％；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310,6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82％；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1318％。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7,026,1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307,7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493％；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1507％。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7,046,3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327,9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1％；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189％。

（5）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5.01�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7,046,3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327,9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1％；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189％。

5.02�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7,046,3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327,9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1％；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189％。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公司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7,046,3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327,9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1％；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189％。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7,026,1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307,7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493％；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1507％。

（8）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3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7,026,1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307,7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493％；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1507％。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2,676,0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2987％；反对4,370,251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7002％；弃权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57,69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1.4748％；反对4,370,251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5063％；弃权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桑健、黄巧婷

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信息披露

2023/5/19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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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证券代码：000966� 证券简称：长源电力 � � �公告编号：2023-046

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23年5月18日下午2:50在湖北省武汉市洪山

区徐东大街63号本公司办公地国家能源大厦2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

集，由公司董事长王冬先生主持。 会议同时使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于2023年5月18

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00～3:00接受网络投票；使用互联网投票系统

于2023年5月18日上午9:15～下午3:00期间接受网络投票。 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本次会议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1人，代表股份1,916,051,

3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6916％。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共3人，代表股份1,906,982,6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3618％；参加网络投票

的股东28人，代表股份9,068,6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98％。

3.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审议表决情况如

下：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15,732,40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4％；反对318,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6％；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9,914,67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4706％；反对318,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15,732,40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4％；反对318,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6％；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9,914,67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4706％；反对318,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15,732,40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4％；反对318,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6％；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9,914,67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4706％；反对318,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预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15,732,40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4％；反对318,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6％；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9,914,67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4706％；反对318,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15,731,90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3％；反对319,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7％；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9,914,17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4697％；反对319,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30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15,732,40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4％；反对318,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6％；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9,914,67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4706％；反对318,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重新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 公司关联方控股股东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

避表决，其所持有股份（1,855,817,730股）不计入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914,17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697％；反对319,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03％；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9,914,17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4697％；反对319,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03％；弃

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投资计划安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15,732,40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4％；反对318,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6％；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9,914,67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4706％；反对318,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国能长源汉川四期2×100万千瓦扩建项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15,732,40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4％；反对318,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6％；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9,914,67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4706％；反对318,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公司三位独立董事在本次2022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三位独立董事的述职报

告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相关内容。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北大纲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曾雅兰、王萍

3.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熊茂垠

4.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2022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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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至

5%

暨减

持达到

1%

的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后，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启明维创（上海）股权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启明维创” ）及其一致行动人QM33� LIMITED（以下简称“QM33” ）合计持有公司

的股份数量为3,333,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本次权益变动前的8.3432%减少至5.0000%，不再是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公司于2023年5月18日收到公司股东启明维创及其一致行动人QM33出具的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至

5%暨减持比例达到1%的告知函》和《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现将其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启明维创

名称：启明维创（上海）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启明环球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1年11月1日

合伙期限至：2011年11月1日至2051年10月31日

主要经营场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2250号2幢一层B156室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QM33

名称：QM33� LIMITED

董事：ZAGULA� John� Thaddeus、李淑娴、HEADLEY� Robert� Brain

成立日期：2015年12月18日

公司编码：2321266

注册办事处地址：香港皇后大道中15号置地广场告罗士打大厦42楼4205-06室

经营范围：投资控股

（二）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启明维创、

QM33

集中竞价、大宗

交易

2022/11/9-2023/5/17 人民币普通股 2,228,919 3.3432

合计 2,228,919 3.3432

注：1、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限制转让的情况；

2、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3、上述表格中数据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所致；

4、截至2022年11月23日，启明维创及其一致行动人QM33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从5,562,419股减少至4,254,

01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8.3432%减少至6.3807%。 详见公司于2022年11月25日披露的《深圳惠泰医疗器械

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数量过半暨减持达到1%的进展公告》； 自2022年11月24日至2023年5月

17日，启明维创及其一致行动人QM33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从4,254,019股减少至3,333,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由6.3807%减少至5.0000%，累计变动比例为3.3432%，超过1%。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启明维创、

QM33

合计持有股份 5,562,419 8.3432 3,333,500 5.0000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562,419 8.3432 3,333,500 5.0000

注：上述表格中比例为数据四舍五入的结果。

三、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为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资金来源。

2、 本次权益变动系股东履行前期的减持计划，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情况发生变化。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本次权益变动事项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简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深圳惠泰医疗

器械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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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数量过半暨权益变动累计达到5%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苏州启明创智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启明创智” ）及其一致行动人苏州工业园区启华三期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启华三期” ）、苏州工业园区启明融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启明融科” ）、苏州启明融盈

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启明融盈” ）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666,351股， 占公司总股本

8.4991%。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2023年4月18日，公司披露了《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启明创智及其一致

行动人启华三期、启明融科、启明融盈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合计不超过2,134,081股，即不超过公

司总股本的3.2010%。

2023年5月18日，公司收到股东启明创智及其一致行动人启华三期、启明融科、启明融盈的出具的《持股5%以

上股东减持计划数量过半暨权益变动累计达到5%的告知函》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本次减持计划数量已经

过半，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自公司上市之日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启明创智及其一致行动人启华三期、启明融科、启明融盈通过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3,333,5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0000%。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启明创智、启华三期、启明融科、

启明融盈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5,666,351 8.4991%

IPO前取得：5,666,

351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启明创智、启华三期、启

明融科、启明融盈

5,666,351 8.4991%

启华三期、 启明融科和启明融盈穿透后执行事务合

伙人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苏州启满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股东为胡旭波、于佳，各持有50%的股权；启明创

智穿透后执行事务合伙人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上海

启昌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股东为胡旭波、于佳，各持

有50%的股权。

合计 5,666,351 8.4991% —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其他原因：减持数量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

区间（元/

股）

减持总金额（元）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

股比例

启明创智、启

华三期、 启明

融科、 启明融

盈

1,651,800

2.4776

%

2023/4/24～

2023/5/17

大宗交

易

349.20-3

64.65

594,760,610.25 4,014,551

6.0215

%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股东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

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三）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启明创智

名称：苏州启明创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启昌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2011-10-17

合伙期限至：2011-10-17至2024-12-31

主要经营场所：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东路183号东沙湖股权投资中心14幢203室

经营范围：从事对未上市的企业投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的投资及相关咨询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启华三期

名称：苏州工业园区启华三期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苏州启平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2017-12-25

合伙期限至：2017-12-25至2025-11-15

主要经营场所：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东路183号东沙湖股权投资中心14号楼203室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启明融科

名称：苏州工业园区启明融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苏州启平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2017-10-16

合伙期限至：2017-10-16至2024-10-15

主要经营场所：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东路183号东沙湖股权投资中心14号楼203室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启明融盈

名称：苏州启明融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苏州启平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2017-11-30

合伙期限至：2017-11-30至2024-11-30

主要经营场所：苏州市西环路3068号3号楼111-68室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股权投资。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四）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

启明创智、启华三期、启明融科、启

明融盈

集中竞价、大宗

交易

2022/11/9-2023/5/17

人民币普

通股

3,333,500 5.0000

合计 3,333,500 5.0000

注：1、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限制转让的情况；

2、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3、上述表格中比例为数据四舍五入的结果；

4、截至2022年11月25日，启明创智及其一致行动人启华三期、启明融科、启明融盈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从6,

675,351股减少至5,999,65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10.0125%减少至8.9990%。详见公司于2022年11月29日披

露的《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达到1%的提示性公告》；自2022年11月28

日至2023年5月17日，启明创智及其一致行动人启华三期、启明融科、启明融盈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从5,999,651股

减少至4,014,55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8.9990%减少至6.0215%，累计变动比例为2.9775%，超过1%。

四、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启明创智、启华三期、启

明融科、启明融盈

合计持有股份 7,348,051 11.0215 4,014,551 6.0215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7,348,051 11.0215 4,014,551 6.0215

注：上述表格中数据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所致。

五、其他情况说明

（一）本次权益变动为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资金来源。

（二）本次权益变动为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履行前期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1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

告》。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化。

（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

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本次权益变动事项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深圳惠泰医

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六、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

形等

在减持期间内，股东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减持时间、减持价格、

减持数量等存在不确定性。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根据自身需要进行的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持续经营情

况产生重大影响。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继续关注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披露上述股东的减持实施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惠泰医疗

股票代码：688617

信息披露义务人1：启明维创（上海）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启明环球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场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2250号2幢一层B156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2：QM33� LIMITED

主要经营场所：香港皇后大道中15号置地广场告罗士打大厦42楼4205-06室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股份

签署日期：2023年5月18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合伙协议或内

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

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四、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

其在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

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具有以下含义：

上市公司、公司 指 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1、启明维创 指 启明维创（上海）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2、QM33 指 QM33�LIMITED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1及信息披露义务人2

本报告、本报告书 指 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后持股比例低于5%以下的权益变动行为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注：本报告书中除特别说明外，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和与总数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1

名称 启明维创（上海）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2250�号 2�幢一层 B156�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启明环球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9,763.2202万美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585247905D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时间 2011�年 11�月 01�日

经营期限 2011�年 11�月 01�日 至 2051�年 10�月 31�日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通讯方式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2250�号 2�幢一层 B156�室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2

名称 QM33�LIMITED

注册办事处地址 香港皇后大道中 15�号置地广场告罗士打大厦 42�楼 4205-06�室

公司编码 2321266

企业类型 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5�年 12�月 18�日

经营期限 持续经营

经营范围 投资控股

主要股东

Qiming�Venture�Partners�III,�L.P.持股96.94%

Qiming�Managing�Directors�Fund�III,�L.P.�3.06%

通讯方式 +852�3620�3601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1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和

地区的永久居留权

邝子平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

代表

男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2的董事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和地区的永久居留

权

李淑娴 董事 女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否

Robert�Brian�HEADLEY 董事 男 美国 美国 否

John�Thaddeus�ZAGULA 董事 男 美国 美国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发行在外的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持有、控制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发行在外的股份。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基于自身资金需求减持公司股份，按照已披露的减持计划进行减持。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增持或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1、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披露的减持计划

公司于2023年4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以下简称“减持公告” ），股东启明维创及其一致行动人QM33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

易方式减持，合计不超过 1,865,919�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7987%。 其中启明维创已通过基金业协会认定，

其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总数不受减持比例限制；QM33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减持的，在

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减持期间为自减持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

后的六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减持期间为自减持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

截止本报告书披露日，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2、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的其他持股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披露日，除上述尚未实施完毕的减持计划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减持其

在公司股份的计划，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权益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启明维创及其一致行动人QM33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562,419股，占公司总

股本8.3432%。 上述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

二、 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期间，信息披露义务人启明维创及其一致行动人QM33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

有的公司股份，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元/�

股）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启 明 维 创 、

QM33

集中竞价、大宗

交易

2022/11/09～

2023/5/17

278.39�– 349.20 2,228,919 3.3432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股数（股） 持股比例（%） 股数（股） 持股比例（%）

启明维创、QM33 5,562,419 8.3432 3,333,500 5.0000

三、 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启明维创及其一致行动人QM33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任何其他权利

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查封或冻结等情况。

第五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除本次披露的权益变动情况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6个月内没有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

形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

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 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3、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

二、 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备置于公司证券事务部。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1：启明维创（上海）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2：QM33� LIMITED

签署日期：2023年5月18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

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东省深圳市

股票简称 惠泰医疗 股票代码 688617

信息披露义务人1名称

启明维创（上海）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1注册

地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

路 2250� 号 2� 幢 一 层

B156�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2名称 QM33�LIMITED

信息披露义务人2注册

地

香港皇后大道中 15�号

置地广场告罗士打大厦

42�楼 4205-06�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

发生变 化（持股比例被动减少）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大宗交易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5,562,419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8.3432%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

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

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3,333,500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5.0000%

变动数量：2,228,919股

变动比例： 3.3432%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

动的时间及方式

时间：2022.11.09-2023.05.17

方式：集中竞价、大宗交易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益

的问题

不适用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

保， 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

形

不适用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不适用

是否已得到批准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1（签章）：启明维创（上海）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签章）：启明环球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2（签章）： QM33� LIMITED

董事（签章）：李淑娴

签署日期：2023年5月18日

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惠泰医疗

股票代码：688617

信息披露义务人1：苏州启明创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启昌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东路183号东沙湖股权投资中心14幢203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2：苏州工业园区启华三期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苏州启平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东路183号东沙湖股权投资中心14号楼203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3：苏州工业园区启明融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苏州启平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东路183号东沙湖股权投资中心14号楼203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4：苏州启明融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苏州启平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苏州市西环路3068号3号楼111-68室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股份

签署日期：2023年5月18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合伙协议或内

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 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

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四、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

其在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

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具有以下含义：

惠泰医疗、上市公司、公司 指 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1、信息披露义务人2、信息披露义务人3以及信

息披露义务人4

信息披露义务人1、启明创智 指 苏州启明创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2、启华三期 指 苏州工业园区启华三期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3、启明融科 指 苏州工业园区启明融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4、启明融盈 指 苏州启明融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报告、本报告书 指 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累计减持达到5%的权益变动行为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注：本报告书中除特别说明外，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和与总数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1

名称 苏州启明创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东路183号东沙湖股权投资中心14幢203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启昌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出资额 60,5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94583758402A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时间 2011-10-17

经营期限 2011-10-17至2024-12-31

经营范围

从事对未上市的企业投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的投资及相关咨询活动。（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出资人 国创元禾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24.79%）等

通讯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东路183号东沙湖股权投资中心14幢203室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2

名称 苏州工业园区启华三期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东路183号东沙湖股权投资中心14号楼203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苏州启平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出资额 8,749.02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94MA1UT1A94W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时间 2017-12-25

经营期限 2017-12-25至2025-11-15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投资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出资人

厦门建发新兴产业股权投资有限责任公司（48.01%）、杨伟平（34.21%）、王晓钧

（12.06%）等

通讯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东路183号东沙湖股权投资中心14号楼203室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3

名称 苏州工业园区启明融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东路183号东沙湖股权投资中心14号楼203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苏州启平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出资额 162,3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94MA1RADDJ1K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时间 2017-10-16

经营期限 2017-10-16至2024-10-15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主要出资人

北京恒天蓝雨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12.32%）、苏州工业园区元禾秉胜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2.32%）、杭州陆投山绵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86%）、苏州市创新产业发展引导基金（有限合伙）（6.16%）、河南省战新产业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6.16%）、苏州工业园区元禾招商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16%）、浙江开元股权投资有限公司（6.16%）等

通讯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东路183号东沙湖股权投资中心14号楼203室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4

名称 苏州启明融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苏州市西环路3068号3号楼111-68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苏州启平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出资额 50,2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8MA1TCXH5XP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时间 2017-11-30

经营期限 2017-11-30至2024-11-30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股权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出资人

苏州市创新产业发展引导基金（有限合伙）（19.92%）、北京恒天蓝雨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19.92%）、杭州陆投山绵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9.96%）、河南省战新产

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9.96%）、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发展集团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9.96%）、宁波坤元盈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7.97%）等

通讯地址 苏州市西环路3068号3号楼111-68室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1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永

久居留权

胡旭波

执行事务合伙人

委派代表

男 中国 中国 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2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永

久居留权

邝子平

执行事务合伙人

委派代表

男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3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永

久居留权

邝子平

执行事务合伙人

委派代表

男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否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4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永

久居留权

邝子平

执行事务合伙人

委派代表

男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发行在外的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持有惠泰医疗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持有、控制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5％以

上发行在外的股份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基于自身资金需求减持公司股份，按照已披露的减持计划进行减持。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增持或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1、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披露的减持计划

公司于2023年4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的《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减持公告” ），股东启明创智及其一致行动人启华三期、启明融科、启明融盈拟通过集中竞

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合计不超过2,134,081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2010%。 其中启明创智已通过基金业协

会认定，其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总数不受减持比例限制；启华三期、启明融科、启明融盈通过

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减持期间为自减

持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的股份

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期间为自减持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

截止本报告书披露日，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2、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的其他持股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披露日，除上述尚未实施完毕的减持计划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减持其

在公司股份的计划，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权益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启明创智及其一致行动人启华三期、启明融科、启明融盈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7,348,051股，占公司总股本11.0215%。 上述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

二、 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期间，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具体变动情况如

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元/

股）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启明创智 、启

华三期、 启明

融科、 启明融

盈

集中竞价、大宗

交易

2022/11/09～2023/5/17 278.39－364.65 3,333,500 5.0000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股数（股） 持股比例（%） 股数（股） 持股比例（%）

启明创智、 启华三期、启

明融科、启明融盈

7,348,051 11.0215 4,014,551 6.0215

三、 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任何其他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

查封或冻结等情况。

第五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除本次披露的权益变动情况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6个月内没有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

形。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

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 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3、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

二、 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备置于公司证券事务部。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1：苏州启明创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2：苏州工业园区启华三期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3：苏州工业园区启明融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4：苏州启明融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签署日期：2023年5月18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

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东省深圳市

股票简称 惠泰医疗 股票代码 688617

信息披露义务人1名称

苏州启明创智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1注册

地

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东路

183号东沙湖股权投资中

心14幢203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2名称

苏州工业园区启华三期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2注册

地

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东路

183号东沙湖股权投资中

心14号楼203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3名称

苏州工业园区启明融科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3注册

地

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东路

183号东沙湖股权投资中

心14号楼203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4名称

苏州启明融盈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4注册

地

苏州市西环路3068号3号

楼111-68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但持股人发生变 化（持

股比例被动减少）□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一大

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大宗交易）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7,348,051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11.0215%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4,014,551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6.0215%

变动数量：3,333,500股

变动比例：5.0000%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的时

间及方式

时间：2022/11/09-2023/05/17

方式：集中竞价、大宗交易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12个月内

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个月是否在二

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

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不适用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

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 未解除公司为

其负债提供的担保， 或者损害公司利益

的其他情形

不适用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不适用

是否已得到批准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1（签章）： 苏州启明创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签章）：

信息披露义务人2（签章）： 苏州工业园区启华三期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签章）：

信息披露义务人3（签章）： 苏州工业园区启明融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签章）：

信息披露义务人4（签章）： 苏州启明融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签章）：

签署日期：2023年5月18日


